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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11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海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3-32 

 

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澄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   一、传闻情况 

2013 年 6 月 3 日，相关证券媒体刊登了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四海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诸多报道，主要涉及以下事项： 

1、公司拒绝接待股东、记者，甚至引发冲突； 

2、公司原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违规转让股权。 

二、澄清说明 

通过公司核查以及向原控股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发函，本公司针对上

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： 

1、传闻（1）、公司拒绝接待股东、记者，甚至引发冲突。 

根据公司核查，传闻（1）不属实：   

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公司”）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

东于 2013 年 6 月 3 日下午 13：00 在浙江省绍兴县安昌镇镇西北路 2 号公司会议

室召开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共六项议案，包括《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

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等。经律师见证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

程序、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、本次股东大会

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

等法律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

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关于媒体报道中的两名“股东”事宜，公司对要求参加股东大会的两名“股

东”身份资料进行核查，发现其两人并未在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

权登记日（暨 2013 年 5 月 27 日）的股东名册上。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

股东大会通知中关于出席对象的说明，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代表

应为 2013 年 5 月 27 日下午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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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。因此，该两人不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公司

就该相关事项对两人进行了说明，并提供办公场所让两人休息，但遭到两人拒绝。 

关于媒体报道中的新闻媒体要求列席股东大会事项，根据《内蒙古四海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》第六十七条的规定，特定对象到公司调研、

采访、参观，公司应对其进行预约登记，要求特定对象出具公司证明或身份证资

料，公司证券部负责确认来访人员身份情况，并要求特定对象签署承诺书。由于

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未邀请媒体列席本次股东大会，在本次股东大

会召开前，也未有媒体预约登记来访，同时上述媒体记者到达股东大会现场后，

未主动出示相关采访证件，公司无法核实其真实身份，故公司未同意其列席股东

大会，但公司为了维护投资者关系管理，同意在股东大会之后予以接待。 

关于引发冲突事项，公司通过回看现场监控录像，并未发现报道中所称的在

冲突中使用武力情况。 

公司未同意上述两名“股东”参加股东大会后，该两人开始吵闹；同时来了

将近 40 多名自称是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河之洲”）的员工

开始在公司门口聚集，进行吵闹、并悬挂横幅、发放传单，严重扰乱了公司正常

生产经营及社会秩序。为了维持治安，公司向大河之洲的员工说明若存在其所称

情况，其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；同时公司要求其撤除横幅，在撤除横幅时，大

河之洲的员工极力阻挠，公司遂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。 

2、传闻（2）、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涉嫌违规转让股权 

2013 年 6 月 4 日，公司向原控股股东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浙江众禾）发函询问该诉讼事项，根据其回函内容，说明如下： 

2011 年 8 月 29 日，浙江众禾与大河之洲签署了《关于股权转让及重组之框

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：框架协议），旨在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5000 万股股票给

大河之洲，进行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变更及资产重组。根据协议约定，大河之洲向

浙江众禾支付 20000 万元定金。（因大河之洲资金困难要求，后浙江众禾已归还

了 1.2 亿元） 

2011 年 9 月 2 日，浙江众禾通知上市公司称其正在筹划持有的上市公司股

权的转让事项，本次股权转让涉及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，上市公司于

当日进行了信息披露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1-31，公告时间为：2011 年 9 月 2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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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9 月 7 日，因公告媒体刊登了质疑浙江众禾控股权转让涉嫌内幕信

息提前泄露等报道。公司及所涉各方进行了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核查工作。在

核查过程中，发现存在内幕交易事项，即大河之洲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内幕信

息知情人（王一诚）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现象，涉嫌内幕交易行为，致使股权转

让及资产重组事项受阻，原框架协议不能按期履行。 

2011 年 10 月 10 日，浙江众禾通知上市公司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事项，并承

诺 3 个月内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、收购或发行股份等重大事项。 

大河之洲于 2012 年 5 月 4 日致函浙江众禾明确表示其要求终止履行双方所

有协议，并要求返还前期已经支付给浙江众禾的 8000 万元定金；自此双方合作

终止。 

因大河之洲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的内幕信息知情人（王一诚）存在买卖公司

股票行为导致此次股权转让失败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，浙江众禾遂于 2012 年

6 月 18 日，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讼详细情况如下： 

起诉人：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； 

被起诉人：北京大河之洲集团有限公司 

诉讼请求：解除与大河之洲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签订的《关于股权转让及重

组之框架协议》，确认浙江众禾已收取的 8000 万元定金不作返还，诉讼费用由被

告承担。 

2012 年 2 月 5 日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【（2012）浙

绍商初字第 33 号】，一审判决如下： 

1、解除浙江众禾与被告大河之洲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签订的《框架协议》。 

2、被告大河之洲已向浙江众禾支付的定金 8000 万元归浙江众禾所有，不再

返还。 

2013 年 5 月 2 日，浙江众禾与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

合慧伟业）签署了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与合慧伟业商贸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关

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浙江众禾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

4000 万股股份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合慧伟业。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3 日披

露了《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3-12）。 

2013 年 5 月 16 日，浙江众禾与合慧伟业办理了上述股权的过户手续。（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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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编号：临 2013-17，公告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16 日），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7

日披露了《股东股份过户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3-17） 

2013 年 5 月 20 日，浙江众禾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：于 2013 年 6

月 9 日审理上述股权转让纠纷。 

综上所述，浙江众禾在与大河之洲终止协议后，与善意第三方合慧伟业接触

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。合慧伟业以合理对价取得四海股份 12.43%的股权，并于

2013 年 5 月 16 日完成股权过户手续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浙江众

禾与合慧伟业于 2013 年 5 月 2 日签订《浙江众禾投资有限公司与合慧伟业商贸

（北京）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》合法有效。

无论 2013 年 6 月 9 日出现何种判决结果，合慧伟业均为四海股份 12.43%股权的

合法持有人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1、因浙江众禾认为该诉讼是浙江众禾与第三方的行为，不影响上市公司正

常经营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，故未将该诉讼事项告知于上市公司。 

浙江众禾因该事项对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所带来的误解，深表歉意。 

2、因股权转让引起的公司控股股东以及管理层发生变更，公司将开展有色

金属、矿产品、建材、燃料油等相关贸易业务，因此公司无法预计 2013 年中期

业绩情况。如果 2013 年 1-6 月的业绩变动达到披露标准，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

及时发布业绩预测公告。 

3、对于相关媒体报道误导性信息，发布误导性分析结果而产生传闻的情形，

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 

四、必要的提示 

1、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http：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

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本公司公告为准。 

2、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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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六月五日 




